
紀念基本法頒布紀念基本法頒布 2525周年專輯周年專輯

A9
■責任編輯：孫君犖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

饒
戈
平
：

港保繁榮穩定
證基本法
依法辦事能平穩發展 背離易走彎路出亂子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香港基本
法實施過程中的取得的成就和出
現的問題，饒戈平認為應該是主
流與支流的關係，大局上看，基
本法實施是值得肯定的。

全新課題面臨許多挑戰
「香港社會面臨這麼大的一個

歷史性變革，香港憲制地位的變
化，『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
事業，基本法又是一個特殊類型
的法律，對這個法律的理解貫徹
和正確認識，都需要一個過程。
『一國兩制』下，兩種制度並
存，一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的中
央政府要對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
進行管治，對香港本身和中央政
府都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面臨很
多挑戰，中間遇到的許多問題都
是之前沒有過的。」
饒戈平指出，如何處理好這種

類型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如何
保證「一國兩制」在資本主義地
區順利發展，對中央來講需要摸
索總結和提高；對香港社會而
言，面對這種變化也需要一個適
應和摸索的過程。
饒戈平強調，香港回歸18年

來的經驗證明，什麼時候遵守
基本法，按照基本法辦事，香
港就能平穩發展；什麼時候背
離基本法，甚至違反基本法，
就容易出問題，走彎路，出亂
子。
要進一步加深對基本法全面準

確了解，遵守基本法，嚴格按照
基本法推動香港的普選進程，方
能保障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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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基本法頒布於25年
前，有意見認為香港基本法應該與時俱
進，對基本法進行局部修改。對此，饒戈
平認為，基本法是允許修改的，但是必須
有所限制，不能違背已有的對港方針政
策。他認為，當下比較合適的是完善基本
法實施相關配套機制，或者通過增加解
釋，對基本法條款予以補充說明。

允修改不牴觸對港方針政策
饒戈平認為，基本法作為憲制性法律，

多是框架性、原則性的，也有可能很難適
應不斷發展的現實情況，所以基本法的修
改是必要的，也是允許的。他說，基本法
159條也明確指出基本法可以修改，並規定
了修改的程序，同時基本法規定了修改的
限制性條件。必須強調的是，基本法的任
何修改都不能同已有的對香港的任何相關
方針和政策相牴觸，這個方針是「一國兩
制」的方針和政策，是中央在中英聯合聲
明中對港政策的12條規定，這是制定基本
法的很重要政策依據，所以基本法即使修
改也不能違背這些政策，除非這些政策本
身進行調整。

人大擁解釋權補充基本法
針對基本法實施中的不協調問題，饒戈
平認為，要加以辨認，分清哪些是基本法
本身的問題，哪些是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
題。他說，基本法明確規定了可以進行解
釋。對於基本法可能存在的一些規定不是
很清晰，不是很具體，在理解和操作中可
能會出現爭議的情況，就需要發揮解釋的
作用，而最終解釋權在全國人大。他認
為，這種解釋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基本法的
一種補充。
饒戈平還呼籲，應該完善實施基本法所
需要的基本配套機制和措施，在實踐中充
實和豐富基本法。「這不一定需通過修改
的途徑來解決。」他舉例說，配套機制應
該分為中央和香港兩個層面。中央層面要
完善的是，比如說任免制度，到底要有怎
樣的程序，有什麼樣的依據，什麼樣的標
準，什麼情況下中央政府可以免除，這個
需要法律文件來規定；香港需要完善的
是，比如教育法的實施可以有配套的機
制，還有如何實施普選，本地選舉法配套
機制等。

完善基本法配套機制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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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談到香港政改方案的爭拗，饒戈平在解讀基本法立
法原意時指出，在基本法45條中，從「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產生
辦法要遵循「循序漸進」、「依照香港實際情況」等原則的立法原意
可以看出，香港選舉是選舉制與委任制相結合的制度，是有所限制的
選舉，是提名委員會和一人一票普選相結合的選舉。

實施基本法需結合立法原意
這位法律權威指出，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基本法不只是要嚴格按照
現有規定理解並實施基本法，還要在實施過程中結合基本法立法原
意，這樣方能更好地理解和實施基本法。結合香港政改形勢，他進一
步解讀了基本法45條的立法原意。
饒戈平說，45條是關於行政長官產生的核心規定，是最重要的法律
依據。它規定了行政長官可由香港本地選舉產生，這是香港民主政治
的一個極大飛躍。但同時也規定了選舉出的行政長官要由中央政府來
任命，這就意味香港的選舉是選舉制和委任制相結合。

港民主發展須按實情循序漸進
饒戈平指出，45條的第二點立法原意就是，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根
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來推進，即不能從沒有選舉直接跳
到立馬普選，而是要慢慢推進。「嚴格說，我們現在的步伐已經非常
快了，因為45條規定最終實行普選，即在基本法生效的50年內實行
都屬於最終實施，而現在還不到（50年的）一半時間。」
饒戈平認為，「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包含兩個層面：根據香港的

歷史情況；根據香港憲制地位發生的變化。香港回歸後是受權於中央
人民政府，要按照「一國兩制」來實施，其高度自治是要有限度的。
「這些情況都是香港實際情況的核心內容。香港的選舉是一個在單一
制度國家下的地方選舉，選舉制度安排不是自行定的，而是由中央定
的，這就說明香港的選舉是有所限制的，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選舉模
式」。

提委會是普選前提不能架空
在饒戈平看來，45條的第三個立法原意是，香港要實現的普選是提
名委員會制度和一人一票普選相結合的普選。「這是香港普選最大的
一個特點，提名委員會制度和一人一票普選共同構成香港的普選制
度，在某種意義來說，提名委員會制度是實行一人一票普選制度的一
個前提，一個條件。不能只要一人一票普選而架空提名委員會，更何
況提名委員會制度的確定並不是今天才講，而是25年前基本法頒布時
就有明確規定的，甚至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中，關於普選的提名委員會
制度就已經公布出來了，並經過兩次諮詢，前後五個月時間徵求香港
社會各界意見才頒布的。」

香港文匯報訊 饒戈平在訪問中表示，中
央授權香港自行制定國家安全立法是對香
港極大的信任，也是賦予香港的一項義
務。香港一部分人曲解、醜化基本法23條
立法，甚至指踐踏和損害香港基本權利，
把23條立法打入冷宮，這是不正常現象。
他說，23條立法是香港始終要履行的義
務，不能無限期拖延。

各國有法維護國家安全
饒戈平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有自

己的安全法來維護國家安全，中國有自
己的安全法，但考慮到香港是實行「一
國兩制」的特區，情況與內地不同，適
用於內地的安全法可能在香港不適用，
所以中央並未簡單地把國家安全法作為

附件列到基本法上，作為香港統一實行
的法律，而是授權香港自行制定維護國
家安全的立法，「應該說這是對香港極
大的信任，同時也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
的一種義務。」

曲解23條與人權政治權對立
饒戈平指出，香港一部分人認為23條立

法有可能同香港居民的人權、基本政治權
利相對立，這是一種誤解甚至是曲解。他
認為，居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和自由與國家
安全是統一的，沒有國家的安全何談居民
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維護國家安全，也是
為了更好地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這兩者不應該是對立的。但香港有些人一
開始就曲解甚至惡意化了23條立法，把它

同39條對立起來，認為一提23條立法就是
踐踏和損害香港基本權利，通過散布一種
片面的民粹主義來對抗法定義務，使23條
立法陷入僵局。

立法選擇性被拖延不正當
在饒戈平看來，立法被拖延並不正當。

「被拖延並不是說明這項立法是沒有必要
的，相反這個立法非常有必要，我曾經講
過對基本法要全面、準確地貫徹而不是選
擇性地貫徹，不能說我喜歡某一條就實
施，我不喜歡某一條就反抗，這不是尊重
法治的態度。有些人恨不得明天就進行普
選，卻把23條打入冷宮，甚至誰提23條誰
就受到圍攻，形成了一種對基本法選擇性
的執行，這並不正常。」

23條立法港義務 打入冷宮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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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戈平指出，香港選舉是提名委員會和一人一票普選相結合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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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講，基本法在港施行是很成功
的。」在饒戈平看來，頒布於1990年

的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傑作，施行以來取得的成
就值得肯定。首先，這部頒布於回歸前的憲制
性法律將「一國兩制」方針法治化和制度化，
保障了香港的順利回歸，「對於穩定香港社
會，減少回歸過程中的障礙，保障香港的平穩
過度、順利回歸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基本法確立適合港政治體制
饒戈平認為，基本法最重要和最核心的是

為香港確立了一個適合香港的政治體制，在
香港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制度——特別行政區
制度。「這種制度一方面規定了中央和香港
的關係，中央享有對香港的管治權，同時，
中央授權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實行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具有開創性的，
使香港社會迎來一個很大的憲制變化，由原
先的英國殖民管治，發展到回歸祖國，由中
國行使主權，建立起『一國兩制』，高度自
治的政治體制，這一重大歷史變化也要由基
本法來保障。」
饒戈平指出，基本法實施以來，促進了香

港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總體看，18年
來，基本法保持了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在香
港目前法律體系中，基本法是最重要的法

律，這部憲制性法律基本保留了香港原有的
制度和法律，保障了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也使得香港經濟克服各種困難，保持
持續增長。「香港一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開
放的經濟體，國際社會對香港回歸後的經濟
發展給予高度肯定，這都是由於基本法給予
了法律保障。」

港社會對基本法缺全面認識
同時，他坦言，基本法在施行過程中同樣
存在很多問題和不足。首先是思想認識方
面，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缺少
一個全面的準確的認識，對基本法的正面宣
傳、傳播和推廣都不夠。「當下還存在一些
對基本法的不了解、誤解、甚至曲解。這些
觀點對『一國兩制』的實施會產生一種阻礙
作用和負面影響，要扭轉這些認識，還需要
進行正面的引導和傳播」。
這位法律界權威專家指出，基本法作為一個

憲制性法律，多是原則性、框架性規定，具體
實施中還需要一些配套的制度和機制來配合。
「在這方面，我們以前做的預見度不足，跟進
的工作不是很及時，在基本法實施的過程中存
在制度的缺失和空白。這種空白很有可能被一
些不恰當的習慣規則和做法所取代，形成一種
模式，這種模式不一定符合基本法的要求，這

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行政立法制衡有餘配合不足
「另外，基本法還規定了行政主導的政治
體制，現在看來，這個體制有大大加強的必
要，在實踐中，基本法所要求的行政長官行
政主導地位還沒有很好的確立起來。」饒戈
平說，「基本法當初對行政立法關係的立法
原意是：相互制衡，相互配合，重在配合，
現在看來是制衡有餘而配合不足。社會的正
常發展需要行政和立法很好配合，才能減少
社會對立，提高施政效率，來推動社會的發
展。」

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在香港正式施行18

周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饒戈平昨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香港

基本法保障了香港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回歸後又保持

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總體來講，基本法在香港實施

非常成功。這位權威專家同時指出，基本法在實施過程

中亦出現一些問題，如香港社會對基本法認識不夠全

面，在施行中缺少配套的制度和機制，行政與立法制衡

有餘而配合不足等。他又強調，18年經驗證明，只要

遵守基本法，按照基本法辦事，香港就能平穩發展，一

旦背離基本法，違反基本

法，就容易出問題，走彎

路，出亂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實習記者許一傑北京報道

■饒戈平認為，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缺乏全面認識，對基本法正面宣傳和推
廣都不夠。圖為政府推出活動宣傳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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